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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１１

，

９５１

，

８７１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

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持有非股

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９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

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

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

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

次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序号

３

至序号

１４１

为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９１

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 ０８＊＊＊＊＊９４７

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３ ００＊＊＊＊＊４９０

章岚芳

４ ０１＊＊＊＊＊１４０

何胜斌

５ ０１＊＊＊＊＊０５０

周礼华

６ ００＊＊＊＊＊４４６

童晓红

７ ０１＊＊＊＊＊９７０

李秋惠

８ ０１＊＊＊＊＊５５８

漆凌燕

９ ０１＊＊＊＊＊６２８

兰彦元

１０ ０１＊＊＊＊＊０２１

余彪

１１ ０１＊＊＊＊＊８３２

林向和

１２ ０１＊＊＊＊＊４６８

李相宏

１３ ０１＊＊＊＊＊５５３

刘久琳

１４ ０１＊＊＊＊＊５６２

佟晓龙

１５ ０１＊＊＊＊＊１８８

彭盛军

１６ ０１＊＊＊＊＊３４３

潘云龙

１７ ０１＊＊＊＊＊２７０

周伟

１８ ００＊＊＊＊＊１３２

李铁军

１９ ００＊＊＊＊＊５７８

王红

２０ ０１＊＊＊＊＊５４０

张健

２１ ０１＊＊＊＊＊８９３

张正德

２２ ０１＊＊＊＊＊７２２

吴学坚

２３ ０１＊＊＊＊＊４２２

应良潇

２４ ０１＊＊＊＊＊３９０

杨国家

２５ ０１＊＊＊＊＊６９５

刘伟

２６ ０１＊＊＊＊＊１５７

颜学武

２７ ０１＊＊＊＊＊８３８

张嘉亮

２８ ０１＊＊＊＊＊６０７

曹德智

２９ ００＊＊＊＊＊７０４

张永辉

３０ ０１＊＊＊＊＊１９７

黄春华

３１ ０１＊＊＊＊＊３６４

郑海斌

３２ ０１＊＊＊＊＊０１２

张国庆

３３ ００＊＊＊＊＊７０１

郭爱萍

３４ ０１＊＊＊＊＊７９３

杨远

３５ ０１＊＊＊＊＊５３６

王善富

３６ ０１＊＊＊＊＊０８４

沈士伟

３７ ０１＊＊＊＊＊６２０

高合林

３８ ０１＊＊＊＊＊８８７

杨伟辉

３９ ００＊＊＊＊＊６５６

邓春根

４０ ０１＊＊＊＊＊１９９

杜建林

４１ ０１＊＊＊＊＊３９３

高上超

４２ ０１＊＊＊＊＊１２８

黄兴儒

４３ ０１＊＊＊＊＊５２２

钟毅

４４ ０１＊＊＊＊＊５６２

李铭

４５ ０１＊＊＊＊＊６９２

刘海

４６ ０１＊＊＊＊＊５０１

邓如光

４７ ０１＊＊＊＊＊６２５

夏令

４８ ０１＊＊＊＊＊５４８

陈洁

４９ ０１＊＊＊＊＊９５７

刘圣周

５０ ０１＊＊＊＊＊０４８

谢华

５１ ０１＊＊＊＊＊４６５

周波

５２ ０１＊＊＊＊＊４２３

张留伟

５３ ０１＊＊＊＊＊２６８

赵宏伟

５４ ０１＊＊＊＊＊１０９

杨傕

５５ ０１＊＊＊＊＊０２７

崔宁

５６ ０１＊＊＊＊＊９３６

吴海清

５７ ０１＊＊＊＊＊５６７

梁栋

５８ ０１＊＊＊＊＊７６８

彭记华

５９ ０１＊＊＊＊＊３０４

杨长方

６０ ０１＊＊＊＊＊４１５

黄松虎

６１ ０１＊＊＊＊＊００５

戴永成

６２ ０１＊＊＊＊＊５０９

胡晓

６３ ００＊＊＊＊＊９６７

罗斌

６４ ０１＊＊＊＊＊１９９

李毅

６５ ０１＊＊＊＊＊３８７

刘艳珍

６６ ０１＊＊＊＊＊９１０

蒲峰

６７ ０１＊＊＊＊＊８１７

陈凯

６８ ０１＊＊＊＊＊３８４

程建国

６９ ０１＊＊＊＊＊１９９

刘飞

７０ ０１＊＊＊＊＊９２４

唐解军

７１ ０１＊＊＊＊＊４８６

罗会

７２ ０１＊＊＊＊＊３６９

熊冰

７３ ０１＊＊＊＊＊５４２

黄敏

７４ ０１＊＊＊＊＊８３７

曹智平

７５ ０１＊＊＊＊＊１４５

亢辉

７６ ０１＊＊＊＊＊１６５

刘旭光

７７ ０１＊＊＊＊＊３０５

黄怀

７８ ０１＊＊＊＊＊９１１

唐朝剑

７９ ０１＊＊＊＊＊７５２

杨华德

８０ ０１＊＊＊＊＊５１１

王柏红

８１ ０１＊＊＊＊＊５９２

张永华

８２ ０１＊＊＊＊＊５４０

邹楠

８３ ０１＊＊＊＊＊３５８

韩波

８４ ０１＊＊＊＊＊４３６

庞毅

８５ ０１＊＊＊＊＊２７０

李会兵

８６ ０１＊＊＊＊＊７３０

蔺振华

８７ ０１＊＊＊＊＊８８１

朱毅

８８ ０１＊＊＊＊＊４３４

闻婷

８９ ０１＊＊＊＊＊７１４

郭志旋

９０ ０１＊＊＊＊＊７９６

胡鹂

９１ ０１＊＊＊＊＊３５７

刘如涛

９２ ０１＊＊＊＊＊３４３

刘君信

９３ ０１＊＊＊＊＊９０３

易花平

９４ ０１＊＊＊＊＊８２５

花勇

９５ ０１＊＊＊＊＊９１６

赵维军

９６ ０１＊＊＊＊＊５５７

李木之

９７ ０１＊＊＊＊＊０６１

马文展

９８ ０１＊＊＊＊＊４６９

滕鑫新

９９ ０１＊＊＊＊＊５７２

邱贝尔

１００ ０１＊＊＊＊＊３５４

邵奎贤

１０１ ０１＊＊＊＊＊９２２

曹成科

１０２ ０１＊＊＊＊＊７９７

赖良文

１０３ ０１＊＊＊＊＊４０５

刘红国

１０４ ０１＊＊＊＊＊８３７

刘月婷

１０５ ０１＊＊＊＊＊８１１

赵春萍

１０６ ０１＊＊＊＊＊６８３

杨玲俊

１０７ ０１＊＊＊＊＊７４３

周娈

１０８ ０１＊＊＊＊＊２４４

王琳

１０９ ０１＊＊＊＊＊０６５

杨任龙

１１０ ０１＊＊＊＊＊４９４

赵彦龙

１１１ ０１＊＊＊＊＊０２９

王玉玫

１１２ ０１＊＊＊＊＊９８０

黄丽英

１１３ ０１＊＊＊＊＊２７６

王勇

１１４ ０１＊＊＊＊＊９８３

黄逢静

１１５ ０１＊＊＊＊＊９６９

周胜玉

１１６ ０１＊＊＊＊＊６３６

羊俊锋

１１７ ０１＊＊＊＊＊７０４

胡珺

１１８ ０１＊＊＊＊＊１０６

吴纯凯

１１９ ００＊＊＊＊＊９１９

谷干

１２０ ０１＊＊＊＊＊１２０

李长华

１２１ ０１＊＊＊＊＊６１４

陈建永

１２２ ０１＊＊＊＊＊７９３

彭计敏

１２３ ０１＊＊＊＊＊９２２

伍凌芳

１２４ ０１＊＊＊＊＊４６７

钟娜娜

１２５ ０１＊＊＊＊＊６２０

季丛林

１２６ ０１＊＊＊＊＊５１４

李淑丽

１２７ ０１＊＊＊＊＊０１６

胡涵

１２８ ０１＊＊＊＊＊３８０

陈俊

１２９ ０１＊＊＊＊＊８０１

何鹏昌

１３０ ０１＊＊＊＊＊７０８

邹刚

１３１ ０１＊＊＊＊＊０９５

莫令娥

１３２ ０１＊＊＊＊＊８６９

张志明

１３３ ０１＊＊＊＊＊８５２

李跃平

１３４ ０１＊＊＊＊＊９９８

丁锋

１３５ ０１＊＊＊＊＊４８０

宋春城

１３６ ０１＊＊＊＊＊８１９

刘海忠

１３７ ０１＊＊＊＊＊２８２

王金鑫

１３８ ０１＊＊＊＊＊５８３

罗霞珍

１３９ ０１＊＊＊＊＊２６２

邓永华

１４０ ０１＊＊＊＊＊２９６

刘院

１４１ ０１＊＊＊＊＊３５９

蒋金权

４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现金红利派发安排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激励对象就其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公司代为收

取， 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时返还激励对象； 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

锁， 公司在按照本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代为收取的该

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１２，２３９，３８１ １．７２％ ６，１１９，６９０ １８，３５９，０７１ １．７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３，１３８，１２１ ０．４４％ １，５６９，０６０ ４，７０７，１８１ ０．４４％

高管锁定股

９，１０１，２６０ １．２８％ ４，５５０，６３０ １３，６５１，８９０ １．２８％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６９９，７１２，４９０ ９８．２８％ ３４９，８５６，２４５ １，０４９，５６８，７３５ ９８．２８％

三

、

股份总数

７１１，９５１，８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５，９７５，９３５ １，０６７，９２７，８０６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

，

０６７

，

９２７

，

８０６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０．５０

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漆凌燕、牟海涛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４５６１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４５６０７

九、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４８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

简称“会议”或“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及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９

日前以书面、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蔡小如先生召集并主

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经逐项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下列议案，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增加投资额及其他部分

投资主体变更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认真审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对“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额由拟定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

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股比

例占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０％

，为第一大股东，其他股东合计出资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７０％

；其他部分投资主体因公司（个人）原因退出参与对“中山市中达小额

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组建工作，公司仍作为主发起人之一，与其他

８

位（

１

位法人及

７

位

自然人）发起人共同出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协议并办理相关

手续。

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达华智能：关于“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增加投资额及其他部分投

资主体变更的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４９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增加投资额及其他部分投资主体

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增加投资额及其他部

分投资主体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对“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

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额及小额贷款公司部分

投资主体变更的事项。

一、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作为主发起人之一投资设立“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的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发起设立中山市中达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达华智能：关于发起设立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

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 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作为主发起人之一与其他

６

位（法人或自然人）发起人共同出资设

立 “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各发起人均以货币资金出资，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２５％

，为第一大股东；其他

６

位股东合计出资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７５％

。

二、“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增加投资额的情况：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小额贷款公司未来发展的需求，公司作为主发起人之一决定增

加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额， 由原来拟投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持

股比例由原来的

２５％

增加到

３０％

，仍为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之一，并为第一大股东，资

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本次投资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其他部分投资主体的变更情况：

由于“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部分投资主体因个人原因退出参与

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组建工作，因此，经公司与其他发起人的协商，一致同意将本次设立

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发起人定为

９

位，包括本公司等

２

位法人及刘晓琛等

７

位自然人，其中，

公司为主发起人之一。 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

名称

／

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３０％

货币

中山市民众镇资产经营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５％

货币

刘晓琛

２

，

０００ １０％

货币

朱锡源

２

，

０００ １０％

货币

许静

２

，

０００ １０％

货币

韦绮雯

１

，

６００ ８％

货币

汤华添

１

，

４００ ７％

货币

黎新强

１

，

０００ ５％

货币

郑春艳

１

，

０００ ５％

货币

合计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小额贷款公司其他发起人基本情况如下：

１

、公司名称：中山市民众镇资产经营公司；

住所：中山市民众镇政府大院内；

注册号：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８６２０

法定代表人：王正茂

企业类型：集体所有制；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管理镇属集体资产；投资办实业。

２

、姓名：刘晓琛

身份证号：

４４０５０８１９７６０７３１ＸＸＸＸ

３

、姓名：朱锡源

身份证号：

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６７０２０８ＸＸＸＸ

４

、姓名：许静

身份证号：

４２０６８２１９８００６２９ＸＸＸＸ

５

、姓名：韦绮雯

身份证号：

４４２０００１９７８０２１１ＸＸＸＸ

６

、姓名：汤华添

身份证号：

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６２０７２１ＸＸＸＸ

７

、姓名：黎新强

身份证号：

４４２０００１９６６０７０４ＸＸＸＸ

８

、姓名：郑春艳

身份证号：

６５０１０４１９６４０５２０ＸＸＸＸ

以上发起人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不存在变更的情形，小

额贷款公司将在政府部门审批通过后组织设立。

因此，公司本次仍作为主发起人之一，与其他

８

位（

１

位法人及

７

位自然人）发起人共同出

资设立“中山市中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协议并

办理相关手续。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各发起人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３０％

，为第一大股东，其他

８

位股东合计出资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７０％

。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尚需提交政府部门进行审批，公司将根据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的进

展情况及时予以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４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决议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３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西陇化工：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于

２０１３

？ 年

６

？ 月？

８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布，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

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将提案中属于股东大会职责范围

内的事项，列入该次会议的议程。现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８．３％

的股东、董事长黄伟波先生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本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将该提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新增《关

于调整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鉴于独立董事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董事会科学决策、强化内部董

事及经理层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等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独立董事在公司实际工作中承担了相应的职责和

义务，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经过调查与分析，本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水平相

较同行业同地域上市公司偏低，因此，为促进独立董事更好地发挥作用，进

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提请公司将独立董事津贴调整为人民币

６

万元

／

年

（税前），按季度发放，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

本次补充通知除增加《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外，其他审

议事项不变。 现将召开本次会议的具体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名称：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１０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三）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科学城新瑞路

６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六）会议召集人：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审议《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审议《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４

、审议《修订

＜

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

＞

的议案》；

5

、 审议《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６

、 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

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

续；

（二）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

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

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

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下午

４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

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

（六）登记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

１－３

号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七）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４－８２４８１５０３

、

０２０－６２６１２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２４９３１２８ ０２０－８３２７７１８８

联系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

１－３

号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编：

５１５０６４

（汕头）

５１０６６３

联系人：罗世旺 莫娇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股东的费用自理。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附件：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委托人） 现持有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陇化工”）股份

＿＿＿＿＿＿＿＿＿

股。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

单位）出席西陇化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

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

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３

《

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４

《

修订

＜

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

＞

的议案

》

５

《

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６

《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

１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以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下面的方框中打

“

√

”

为准

，

对同一

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

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２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３

、

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

并加盖单位公章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

月

＿＿＿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０

元，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２１

北京博宇冠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７３０

北京慧宇和中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７２９

北京惠通恒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４ ０７＊＊＊＊＊０５０

龚遥滨

５ ０８＊＊＊＊＊７２７

鹏金鼎润

（

北京

）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７３６

北京国融汇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７２２

北京融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８ ０７＊＊＊＊＊０５３

刘仕如

９ ０８＊＊＊＊＊７３５

拉萨明彰伟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 ０８＊＊＊＊＊７２６

北京慧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７＊＊＊＊＊０４９ ＬＵ ＢＩＮ

１２ ０７＊＊＊＊＊０５１ ＬＩ ＱＩＮＧ

１３ ０７＊＊＊＊＊０５４ ＡＮＩＬ ＢＡＫＨＴ

１４ ０７＊＊＊＊＊０５５ ＳＡＮＪＡＹ ＡＧＡＲＷＡＬＡ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１８

号上地创新大厦

２

层。

咨询联系人：韩超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２９８０３３５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６２９８０３３５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９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１２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８１２５

元）。 公司自行派发股息的非居民企业，由公司代扣代缴所得税；对

于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４０

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２５

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６６５

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４ ０８＊＊＊＊＊２２６

华登

（

海源

）

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９２９

福州市鼓楼区鑫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９１１

福州市鼓楼区金鑫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２２７

中国环境基金

（

海源

）

有限公司

８ ０８＊＊＊＊＊２２８

嘉毅有限公司

９ ０８＊＊＊＊＊２２９

闽信昌晖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０８＊＊＊＊＊０１０

福州市鼓楼区华达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８＊＊＊＊＊００７

福州市鼓楼区源恒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２ ０８＊＊＊＊＊８２４

福州市鼓楼区金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荆溪铁岭北路

２

号

咨询联系人：许龙飞、陈玉松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８５５０７１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８５５０３１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１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５

元，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构类

限售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龙湾路

８

号

咨询联系人：周战峰 梁丽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０－３５０６０７７ ３５０６０７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０－３５０６１１１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科健 公告编号：

ＫＪ２０１３－２１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执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深圳中院做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２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

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管理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深圳中院做出 （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中

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深圳中院做

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５８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重整计划的执

行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因公司重整计划所涉让渡股票

的解除质押工作尚未完成， 所持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等

资产的处置工作需继续完善相关手续，深圳中院做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

字第

１－６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由于部分债权人无股票账户，且该部分债权人开立股票

账户或指定其他代为接收股票的账户尚需一定时间等客观情况， 深圳中院做

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６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重整计划的执

行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披露的编号为

ＫＪ２０１３－１５

号《重整计划执行期再次延长公告》）。

公司大股东拟让渡股票解除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成，目前， 管理人和公司

正在加紧催促尚未提供接收股票账户信息的债权人尽快开立股票账户或指定

其他代为接收股票的账户。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重整计划执行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４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江苏省宿迁市洋河中大街

１１８

号洋河迎宾馆三楼会议室以现

场、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以邮件和短信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

到董事

１１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董事

５

名，采用通讯方式参加会

议的董事

６

名），与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张雨柏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以举手表决和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

案》。

董事会选举王守兵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成员的议案》

调整后的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人员组成为：张雨柏、王守兵、韩锋、蒋伏心、王林，

其中张雨柏任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３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收到控股股东海亮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集团”）的通知，海亮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

质押登记，具体事项如下：

１

、海亮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３．６２％

）质押给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珠海华润”），用于融

资担保。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

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海亮集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２７７

，

１２８

，

７２７

股外， 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２

，

９８８

，

３４３

股， 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３００

，

１１７

，

０７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７７％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质押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为

２０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５４％

。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东盛科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发布，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时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陆公司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ｃｈｉｎａ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ｓｓｇｓ／ｉｎｄｅｘ．ｊｓｐ

？

ｃｏｄｅ＝６００７７１／

或“青海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ｃｈｉｎａ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ｑｉｎｇｈａｉ／

）参

与公司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裁杨红飞、财务总监傅淑红以及董事

会秘书郑延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关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恢复采用

收盘价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的相关规定，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对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详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起，本公司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

时代新材（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８

）恢复使用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

值。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

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